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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利（丽水）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浙江嘉利（丽

水）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浙江

嘉利（丽水）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

负责的态度，在审阅了有关材料后，基于独立判断，同意公司将议案提交第四届

董事会第七次会议进行审议，现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对《关于公司〈2026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6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6 年员工持股计划授予的参与

对象名单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公司 2026 年员工持股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6 号—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的监管要求（试行）》

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业务办理指南》等有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均为与公司或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签订劳

动合同的员工，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

的参与对象条件，符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规定的参与对象范围，作为公司本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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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持股计划的参与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激励约束长效机制，充分调动

公司核心骨干、其他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兼顾员工与公司长远利益，有利于

促进公司长期、持续、健康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上述议案并提请股东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 2026 年第一次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议案》《关于签署附生

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在册股东不享有本次股票发行优先

认购权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股票定向发行所编制的《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

充分论证了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方案、必要性以及发行定价的原则、依据、方法

及合理性等事项；公司对于现有股东无优先认购的安排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公司与认购对象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相关条款

的约定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上述事项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因此，我们同意上述议案并提请股东会审议。 

三、《关于差异情况专项说明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 我们认为：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针对公司 2023 和

2024 年度财务报表的差异事项编制的《浙江嘉利（丽水）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和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差异调整情况专项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原始

财务报表与申报财务报表的差异情况。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浙江嘉利（丽水）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 2023 和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差异调整情况专项说明》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监管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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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同意上述议案并提请股东会审议。 

 

 

浙江嘉利（丽水）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简弃非、熊德林、李楠 

2026 年 1 月 12 日 

 

 


